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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人民政府
关于建立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联席会议制度的

通 知
安政文〔2011〕331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资格审核审批环

节中的信息核实工作力度，客观、准确、公正、公平的审核

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人口、户籍、住房、收入及财产情况，

不断提高住房保障工作管理水平，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

困难问题，特制定本联席会议制度。

一、联席会议制度主要任务

核实廉租住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申请申购家庭人口、户籍、

住房、收入及财产情况。

二、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组成

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由市公安局、市监察局、市民政

局、市人社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工商局、市地税局、市住房公

积金管理中心等单位组成。

市住建部门分管领导任总召集人，市公安局、市监察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工商局、市地税局、市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等单位分管领导为组成人员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

确定一名联席会议联络员，负责日常联络工作。联席会议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房保障工作管理处，办公室主任

由市住房保障工作管理处负责同志兼任。

三、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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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或根据工作需

要临时召开。

（二）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基本

信息情况及约束条件，提交市公安、监察、民政、人社、住

建、工商、税务、住房公积金等政府部门对申请家庭的人口、

住房状况、家庭收入、车辆、家庭财产等情况进行核实。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对照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并在 20

日内提出比对结果。

（四）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根据比对结果，5 日内将不

符合条件的退还申请家庭，将比对符合条件的家庭资料下发

给区保障部门。

（五）区住房保障部门在 30 日内组织居民所在街道办

事处、社区工作人员，通过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

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、住房状况、车辆情况及资产

情况进一步核实，并提出审查意见。

（六）对经审查符合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家庭申请名单在

社区公示 5 天，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报区住房保

障管理部门。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核后对经济适用住房提

出复审意见，将复审意见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；对廉租住

房审核后进行公示，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提出批准

意见，并将批准意见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。

（七）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将复审后的经济适用住房申

购家庭，通过新闻媒体及电子屏幕等形式公示 5 天，经公示

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对经济适用住房进行审批；对廉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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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进行备案，确认申请人住房保障资格，发放资格证明。

四、成员单位职责

（一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：负责提供保障性住房申

请家庭基本信息及约束条件；核实住房情况，提供申请、申

购人及其家庭成员拥有的房产类型、套数、面积等情况。

（二）公安部门：负责核实家庭人口、户籍，车辆情况。

提供申请家庭成员拥有的机动车型号、车辆登记时间及价格、

价值。

（三）民政部门：负责对低收入家庭收入进行认定，核

实结（离）婚或无婚姻情况。提供申请、申购家庭是否享受

低保等情况；如需要，出具婚姻状况证明。

（四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：通过对申请家庭成员

个人缴纳医疗保险金、养老保险金比对，对工资收入情况进

行核实。提供工资收入情况。

（五）税务部门：通过对申请家庭成员个人纳税情况比

对，对工资收入情况进行核实。提供工资收入情况。

（六）工商部门：通过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信息系统，查

询申请、申购人及其家庭成员是否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，以

及该企业的注册时间、注册资金等情况。

（七）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：通过对申请、申购家庭成

员个人住房公积金使用情况比对，提供是否按揭购买其他性

质住房情况。

（八）监察部门：对各成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办事效

率及工作效能情况进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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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对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事项和任务，各成员单位

要全面落实，责任到人，确保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工作顺利

实施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能，主动提供服务，

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，全力推进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工

作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对消极对待、工作不力、不按时

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及工作人员，予以通报批评；对提供虚

假情况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

人的责任。

六、各县（市）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办法，参照本制度

执行。


